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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说明书中之含义如下： 

振森能源、公司、股

份公司、挂牌公司 
指 广东振森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振森有限 指 
广东森合电力有限公司、广东振森电力有限公司、振森电能有限

公司、广东振森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均为公司前身 

锟鹏投资 指 广州锟鹏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拓创投资 指 广州拓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康熙投资 指 广州市康熙健康投资有限公司 

森合通 指 佛山市森合通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伙） 

振森新能源 指 
广东振森新能源有限公司，曾用名广东振森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广东振森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南海新动能 指 佛山市南海区新动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控战新 指 广东南控战新一期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万联广生 指 万联广生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汇鑫泉 指 上海汇鑫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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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挂牌公司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 

公司的股本形成及变化过程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一）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前的股本演变情况 

1、2018 年 3 月，有限责任公司设立 

2018 年 3 月 6 日，振森新能源签署了公司章程，约定出资 1,000 万元设立振

森有限，振森新能源以货币认缴出资额占振森有限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100.00%。 

2018 年 3 月 8 日，佛山市三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核准设立登记通知

书》，核准了振森有限的设立登记。设立时，振森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振森新能源 1,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 100.00 

2、2018 年 4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23 年 12 月 26 日，振森有限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振森新能源将其所持

振森有限 400.00 万元出资（占振森有限注册资本总额的 40.00%）以 0 元的价格

转让给彭勤。同日，振森新能源与彭勤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就上述股权转

让事宜作出约定。 

2018 年 4 月 11 日，佛山市三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了《核准变更登记通

知书》，核准了上述事宜的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振森有限的股权结

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振森新能源 600.00 60.00 

2 彭勤 400.00 40.00 

合计 1,000.00 100.00 

3、2020 年 3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20 年 3 月 4 日，振森有限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振森新能源将其所持振

森有限 40 万元出资（占振森有限注册资本总额的 4.00%）以零元转让给蒋德才，

彭勤将其所持振森有限 10 万元、60 万元出资（分别占振森有限注册资本总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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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00%）以零元分别转让给蒋德才、李国杰，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同日，振森新能源、彭勤与蒋德才、李国杰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就上

述股权转让事宜作出约定。 

2020 年 3 月 11 日，佛山市三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了《核准变更登记通

知书》，核准了上述事宜的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森合电力的股权结

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振森新能源 560.00 56.00 

2 彭勤 330.00 33.00 

3 李国杰 60.00 6.00 

4 蒋德才 50.00 5.00 

合计 1,000.00 100.00 

其中，彭勤与李国杰之间的股权转让存在实际对价与协议约定、工商登记及

纳税申报价格不一致的情况，因 2020 年 10 月的股权转让中，李国杰以溢价进行

了股权转让，考虑到李国杰在本次股权转让中无偿取得 60 万元出资，且本次股

权转让与 2020 年 10 月的股权转让时间间隔较短，李国杰与彭勤协商，重新确定

了本次股权转让的价格为 6 万元。2020 年 9 月 29 日，李国杰向彭勤支付了 6 万

元转让款。 

上述情况未完全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7 号《股权转让所得个人

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但彭勤已出具书面承诺函，承诺如税务

机关追缴，足额补缴因申报价格差异产生的个人所得税、滞纳金及罚款（如有），

并确保振森能源不因此承担任何直接或间接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上述股权转让

属转让方与受让方基于真实意思表示所进行的财产权益转让行为，转让价款的支

付及相应税款的申报、缴纳事项，系交易双方依约并依照法律规定独立完成，振

森能源不承担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义务，不存在被税务主管机关追缴税款或处

罚的风险。 

鉴于相关瑕疵补救措施明确，责任主体清晰，本次股权转让合法、有效，瑕

疵已得到有效弥补，不构成公司本次挂牌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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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20 年 10 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20 年 9 月 25 日，振森有限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蒋德才、李国杰将其所

持振森有限 50.00 万元、30.00 万元出资（分别占振森有限注册资本总额的 5.00%、

3.00%）分别以 7.50 万元、4.50 万元转让给振森新能源，彭勤将其所持振森有限

20.00 万元、100.00 万元、30.00 万元、20.00 万元、20.00 万元出资（分别占振森

有限注册资本总额的 2.00%、10.00%、3.00%、2.00%、2.00%）分别以 3.00 万元、

15.00 万元、4.50 万元、4.50 万元、3.00 万元转让给振森新能源、肖家德、江建、

陈一晓、莫淡胜，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日，蒋德才、李国杰、彭勤分别

与振森新能源、肖家德、江建、陈一晓、莫淡胜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就上

述股权转让事宜作出约定。 

2020 年 10 月 22 日，佛山市三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核准变更登记通

知书》，核准了上述事宜的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振森电力的股权结

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振森新能源 660.00 66.00 

2 彭勤 130.00 13.00 

3 肖家德 100.00 10.00 

4 江建 30.00 3.00 

5 李国杰 30.00 3.00 

6 陈一晓 30.00 3.00 

7 莫淡胜 20.00 2.00 

合计 1,000.00 100.00 

本次股权转让存在实际对价与协议约定、工商登记及纳税申报价格不一致，

以及振森新能源、黄保江先行代付转让款的情况，具体如下： 

（1）实际对价与协议约定、工商登记及纳税申报价格不一致的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的实际对价与协议约定、工商登记及纳税申报价格不一致，名

义价格与实际价格及其差额情况如下： 

转让方 受让方 名义价格（万元） 实际价格（万元） 差额（万元） 

蒋德才 振森新能源 7.50 11.00 3.50 

李国杰 振森新能源 4.50 9.00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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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勤 振森新能源 3.00 8.00 5.00 

彭勤 肖家德 15.00 40.00 25.00 

彭勤 江建 4.50 12.00 7.50 

彭勤 陈一晓 4.50 12.00 7.50 

彭勤 莫淡胜 3.00 8.00 5.00 

根据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价款支付凭证以及相关转让方、受让方确

认，上述股权转让交易均系各方意思表示真实，转让协议均经股东会审议通过，

已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相关转让款

已经支付完毕，各方确认不存在争议、纠纷或潜在争议、纠纷。虽部分股权转让

价款实际支付金额与名义价格存在差异，但该差异属于历史交易中当事人之间的

真实协商结果，不影响股权变动的法律效力，股权权属清晰稳定。 

上述股权转让中，部分纳税申报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存在差异，未完全符合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4 年第 67 号《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

的相关规定。但李国杰、彭勤已出具书面承诺函，承诺如税务机关追缴，足额补

缴因申报价格差异产生的个人所得税、滞纳金及罚款（如有），并确保振森能源

不因此承担任何直接或间接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且上述股权转让属转让方与受

让方基于真实意思表示所进行的财产权益转让行为，转让价款的支付及相应税款

的申报、缴纳事项，系交易双方依约并依照法律规定独立完成，振森能源不承担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的义务，不存在被税务主管机关追缴税款或处罚的风险。 

（2）振森新能源、黄保江先行代付转让款的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中，存在黄保江代振森新能源向蒋德才、李国杰、彭勤支付部

分股权转让款项，黄保江、振森新能源代江建、陈一晓、莫淡胜向彭勤支付股权

转让款项的情形，截至本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上述代为支付的款项均已经偿

还，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对公司未产生重大不利影响。鉴于相关瑕疵补救措

施明确，责任主体清晰，本次股权转让合法、有效，瑕疵已得到有效弥补，不构

成公司本次挂牌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5、2021 年 8 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2021 年 8 月 13 日，振森有限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振森新能源将其所持振

森有限 30.00 万元出资（占振森有限注册资本总额的 3.00%）以 4.50 万元转让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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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建，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同日，振森新能源与江建签订了《股权转让合

同》，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作出约定。 

2021 年 8 月 19 日，佛山市三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备案通知书》，核

准了上述事宜的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振森电力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振森新能源 630.00 63.00 

2 彭勤 130.00 13.00 

3 肖家德 100.00 10.00 

4 江建 60.00 6.00 

5 李国杰 30.00 3.00 

6 陈一晓 30.00 3.00 

7 莫淡胜 20.00 2.00 

合计 1,000.00 100.00 

本次股权转让的实际对价与协议约定、工商登记及纳税申报价格不一致，实

际转让价格为 12 万元，与备案价格的差额为 7.5 万元。 

根据股东会决议、股权转让协议、价款支付凭证以及相关转让方、受让方确

认，上述股权转让交易均系双方意思表示真实，转让事项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已

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相关转让款已

经支付完毕，各方确认不存在争议、纠纷或潜在争议、纠纷。虽股权转让价款实

际支付金额与名义价格存在差异，但该差异属于历史交易中当事人之间的真实协

商结果，不影响股权变动的法律效力，股权权属清晰稳定。 

上述股权转让中，纳税申报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存在差异，未完全符合相关

规定。但振森新能源已出具书面承诺函，承诺如税务机关追缴，足额补缴因申报

价格差异产生的所得税、滞纳金及罚款（如有），并确保振森能源不因此承担任

何直接或间接法律责任及经济损失。且上述股权转让属转让方与受让方基于真实

意思表示所进行的财产权益转让行为，转让价款的支付及相应税款的申报、缴纳

事项，系交易双方依约并依照法律规定独立完成，振森能源不承担代扣代缴所得

税的义务，不存在被税务主管机关追缴税款或处罚的风险。 

鉴于相关瑕疵补救措施明确，责任主体清晰，本次股权转让合法、有效，瑕

疵已得到有效弥补，不构成公司本次挂牌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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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21 年 8 月，第一次增资 

2021 年 8 月 23 日，振森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作出决议，同意公

司注册资本增加至 8,000 万元，全体股东同比例增资，并修改公司章程。同日，

振森有限全体股东签署了新的公司章程，约定在 2038 年 12 月 31 日前缴足各自

认缴的注册资本。黄保江继续担任森合电力的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王磊继续担任

监事。 

2021 年 8 月 27 日，佛山市三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核准变更登记通知

书》，核准了上述事宜的变更登记。本次增资完成后，振森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振森新能源 5,040.00 63.00 

2 彭勤 1,040.00 13.00 

3 肖家德 800.00 10.00 

4 江建 480.00 6.00 

5 李国杰 240.00 3.00 

6 陈一晓 240.00 3.00 

7 莫淡胜 160.00 2.00 

合计 8,000.00 100.00 

7、2022 年 11 月，变更实收资本 

2022 年 11 月 30 日，振森有限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作出决议，由于

公司股东的实缴出资额发生变动，实收资本由 15 万元更改为 1,015.03 万元，审

议通过重新制订的章程。2022 年 11 月 30 日，佛山市三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

发《备案通知书》，核准了上述事宜的变更登记。 

在 1,015.03 万元实缴出资中，1,010.03 万元的资金来源于股东对公司的借款，

公司向借款方计取一定的利息。截至 2023 年末，上述借款均已归还给公司，各

方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对公司未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鉴于上述股东借款已经偿还，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对公司未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公司及相关股东未因借款出资受到行政处罚且该出资瑕疵不属于重大违

法违规的情形，不构成公司本次挂牌的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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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24 年 1 月，第五次股权转让 

2023 年 12 月 26 日，振森有限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李国杰将其所持振森

有限 160.00 万元出资（占振森有限注册资本总额的 2.00%）以 60.00 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森合通，莫淡胜将其所持振森有限 40.00 万元出资（占振森有限注册资本

总额的 0.50%）以 15.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森合通，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同日，李国杰、莫淡胜与森合通签订了《股权转让合同》，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

作出约定。 

2024 年 1 月 11 日，佛山市三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了《登记通知书》，

核准了上述事宜的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振森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振森新能源 5,040.00 63.00 

2 彭勤 1,040.00 13.00 

3 肖家德 800.00 10.00 

4 江建 480.00 6.00 

5 陈一晓 240.00 3.00 

6 森合通 200.00 2.50 

7 莫淡胜 120.00 1.50 

8 李国杰 80.00 1.00 

合计 8,000.00 100.00 

9、2024 年 1 月，第六次股权转让 

2024 年 1 月 26 日，振森有限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振森新能源将其所持振

森有限 2,480.00 万元、476.00 万元、320.00 万元、1,364.00 万元、400.00 万元出

资（分别占振森有限注册资本总额的 31.00%、5.95%、4.00%、17.05%、5.00%）

分别以 930.00 万元、178.50 万元、120.00 万元、511.50 万元、150.00 万元转让

给锟鹏投资、康熙投资、黄保江、拓创投资、王磊，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同日，振森新能源与锟鹏投资、康熙投资、黄保江、拓创投资、王磊分别签订了

《股权转让合同》，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作出约定。 

2024 年 1 月 29 日，佛山市三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了《登记通知书》，

核准了上述事宜的变更登记。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振森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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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锟鹏投资 2,480.00 31.00 

2 拓创投资 1,364.00 17.05 

3 彭勤 1,040.00 13.00 

4 肖家德 800.00 10.00 

5 江建 480.00 6.00 

6 康熙投资 476.00 5.95 

7 王磊 400.00 5.00 

8 黄保江 320.00 4.00 

9 陈一晓 240.00 3.00 

10 森合通 200.00 2.50 

11 莫淡胜 120.00 1.50 

12 李国杰 80.00 1.00 

合计 8,000.00 100.00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系黄保江、王磊为调整持股结构而进行，本次股权转让款

主要来源于振森新能源的款项。本次转让前，王磊、黄保江通过振森新能源共同

间接持股，振森新能源持有振森有限的股权比例为 63%，王磊持有振森新能源

35%股权，黄保江实际持有振森新能源剩余 65%股权，因此，王磊通过振森新能

源间接持有的振森有限的股权比例为 22.05%，黄保江通过振森新能源间接持有

的振森有限的股权比例为 40.95%。 

黄保江与王磊考虑到公司后续资本运作规划，协商确定通过本次股权转让进

行调整持股结构。转让后，王磊、黄保江各自持股比例保持不变。王磊通过直接

持有和个人独资设立的拓创投资间接持有的股权比例合计仍为 22.05%，黄保江

通过直接持有、个人独资设立的锟鹏投资和与配偶共同设立的康熙投资间接持有

的股权比例合计仍为 40.95%。 

因此，虽然本次股权转让款主要来源于振森新能源的款项，但各方确认不存

在争议、纠纷或潜在争议、纠纷，不影响股权变动的法律效力，股权权属清晰稳

定。 

鉴于本次股权转让系股权结构调整，调整前后黄保江、王磊各自的持股比例

不变，且相关方均已出具确认函，本次股权转让合法、有效，瑕疵已得到有效弥

补，不构成本次挂牌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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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25 年 1 月，第一次减资 

2024 年 11 月 20 日，振森有限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

币 8,000 万元变更为 2,615.03 万元，全体股东同比例减资。因股东实缴出资与认

缴出资的比例存在差异，为确保公司减资后各股东的认缴出资比例不变，在本次

减资过程中，部分股东增加实缴出资金额，共 11.49 万元，部分股东则由公司相

应退还 11.49 万元。 

2024 年 11 月 23 日，振森有限在《南方日报》上刊登减资公告，自公告之

日起 45 日内，振森有限未收到有关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的要求，未收

到对振森有限减少注册资本提出的异议。 

2025 年 1 月 20 日，佛山市三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登记通知书》，核

准了上述事宜的变更登记。本次减资完成后，振森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锟鹏投资 810.66 31.00 

2 拓创投资 445.86 17.05 

3 彭勤 339.95 13.00 

4 肖家德 261.50 10.00 

5 江建 156.90 6.00 

6 康熙投资 155.59 5.95 

7 王磊 130.75 5.00 

8 黄保江 104.60 4.00 

9 陈一晓 78.45 3.00 

10 森合通 65.38 2.50 

11 莫淡胜 39.23 1.50 

12 李国杰 26.15 1.00 

合计 2,615.03 100.00 

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市场主体变更登记事

项，应当自作出变更决议、决定或者法定变更事项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

登记。”由于公司减资事项须将减资情况按程序通知所有债权人和被担保人，且确认公告后

45 天内没有债权人和被担保人对本次减资提出异议，债权人和被担保人确认期满后将超过

30 日的变更登记期限。因此，为避免违反上述条例，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16 日重新作出股

东会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8,000 万元变更为 2,615.03 万元，全体股东同比例减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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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后的股本演变情况 

1、2025 年 1 月，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2025 年 3 月 31 日，天健会计师出具了编号为天健审[2025]3013 号《审计报

告》，确认截至2025年1月31日止，振森有限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34,707,871.54

元。 

2025 年 3 月 31 日，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编号为

中铭评报字[2025]第 2055 号的《评估报告》，确认振森有限在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1 月 31 日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115,321,789.19 元。 

2025 年 3 月 31 日，振森有限召开股东会，同意将公司组织形式由有限责任

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3 月 31 日，公司全体发起人共同签订了《发起人协议》，约定将振

森有限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以其所拥有的经审计的振森有限净资产

认购公司股份。 

2025 年 4 月 15 日，公司召开了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筹办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制定并实施<广东振森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将振森有限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并选举产

生第一届董事会董事、第一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025 年 4 月 18 日，振森能源就本次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事项完成了变更登

记手续，领取了《营业执照》。公司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锟鹏投资 9,300,000 31.00 

2 拓创投资 5,115,000 17.05 

3 彭勤 3,900,000 13.00 

4 肖家德 3,000,000 10.00 

5 江建 1,800,000 6.00 

6 康熙投资 1,785,000 5.95 

7 王磊 1,500,000 5.00 

8 黄保江 1,200,000 4.00 

9 陈一晓 900,0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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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0 森合通 750,000 2.50 

11 莫淡胜 450,000 1.50 

12 李国杰 300,000 1.00 

合计 30,000,000 100.00 

2025 年 4 月 30 日，天健会计师出具天健验〔2025〕112 号《验资报告》，

验证振森能源已收到全体发起人以振森有限的净资产 34,707,871.54 元折股缴纳

的实收资本 3,000.00 万元，资本公积 4,707,871.54 元，出资已全部到位。 

2、2025 年 10 月，第二次增资 

2025 年 9 月 25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同意南海新动能、万联广生、南

控战新、上海汇鑫泉对公司增资 150.00 万元，其中南海新动能投资人民币 1,500

万元，认缴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64.29 万元；万联广生投资人民币 1,000 万元，认

缴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42.86 万元；南控战新投资人民币 500 万元，认缴公司新增

注册资本 21.43 万元；上海汇鑫泉投资人民币 500 万元，认缴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21.43 万元，签署相关增资协议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 

2025 年 10 月 11 日，公司召开股东会，审议同意上述增资事项以及相关协

议签署，并变更章程。 

公司、公司全体股东于 2025 年 9 月 25 日与上海汇鑫泉，于 2025 年 10 月

14 日与万联广生、南海新动能、南控战新签署了《关于广东振森能源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之 A 轮增资协议》（以下简称“《A 轮增资协议》”）、《关于

广东振森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 A 轮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以下简称“《A

轮增资协议补充协议》”）。公司、黄保江于 2025 年 10 月 14 日与南海新动能、

南控战新签署了《关于佛山市南海区新动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与广东振森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事项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南

海投资补充协议》”）。对上述增资事项作出了约定。 

2025 年 10 月 22 日，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了《登记通知书》，核准

了上述事宜的变更登记。本次增资完成后，振森能源的股份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购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1 广州锟鹏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9,300,000 2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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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购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2 广州拓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5,115,000 16.24 

3 彭勤 3,900,000 12.38 

4 肖家德 3,000,000 9.52 

5 江建 1,800,000 5.71 

6 广州市康熙健康投资有限公司 1,785,000 5.67 

7 王磊 1,500,000 4.76 

8 黄保江 1,200,000 3.81 

9 陈一晓 900,000 2.86 

10 
佛山市森合通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有限合

伙） 
750,000 2.38 

11 
佛山市南海区新动能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642,857 2.04 

12 莫淡胜 450,000 1.43 

13 万联广生投资有限公司 428,571 1.36 

14 李国杰 300,000 0.95 

15 
广东南控战新一期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214,286 0.68 

16 上海汇鑫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4,286 0.68 

合计 31,500,000 100.00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股本演变情况说明的确认意见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认上述股本演变情况说明与其相关的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且不存在指使拟挂牌公司违反规定披露信息，或者指使拟

挂牌公司披露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信息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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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东振森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

的说明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之签署页》） 

 

全体董事（签字）： 

       

黄保江  王  磊  彭  勤  肖家德 

       

江  建       

       

全体监事（签字）： 

       

陈一晓  莫淡胜  张  瑶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王  磊  彭  勤  肖家德  江  建 

       

张连芳  贾艳军     

       

法定代表人（签字）:      

  黄保江     

 

 

广东振森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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